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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保险护航粮食安全
本报记者 于 泳

粮食生产关系国计民生。从中长期看，

国内粮食生产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。此外，

农业生产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，粮食稳产

增收依然面临压力。

近年来，我国在多个产粮大县对稻谷、小

麦、玉米三大主粮实施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

入保险。在财政资金撬动下，保险公司积极探

索实践，寻找较高赔付水平与较合理保费投入

的平衡，支持农业发展，保障农民收入。

中华保险集团总裁高兴华介绍，“十三

五”以来，中华保险在各级财政部门支持下，

累计开发 508 个粮食作物保险产品，积极完

善供给端产品体系，不断满足现代农业多样

化保险保障需求。中华保险已在 27 个省份、

227 个市、1625 个县，累计为 7.55 亿亩粮食作

物提供了 3170 亿元的风险保障，赔付 390 亿

元，惠及农户 3506 万户次。

2021 年，中央决定扩大三大主粮作物完

全成本和收入保险的补贴范围，中华保险在

内蒙古、辽宁、山东等 8 个省份 114 个县，通过

科技赋能精准开展承保理赔工作。为 185 万

户农户、1418 万亩三大主粮作物提供 129 亿

元风险保障，累计赔付 3.1 亿元，惠及农户

19.3 万户次，为稳产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今年，中华保险积极落实三大主粮作物完全

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扩面政策，秉持愿保

尽保政策，扩大主粮作物保障。

种子是农业的“芯片”，事关粮食安全。

中华保险积极响应农业农村部提出的种业振

兴行动，在湖南、江苏等 6 省份推进水稻制种

保险，在山东、新疆推进小麦制种保险，在新

疆推进玉米制种保险，有力保障了种业生产

的高质量发展。

作为种植业的重要生产要素，耕地保护

至关重要。近年来，中华保险围绕着耕地保

护、增量和提质，在内蒙古开展了高标准农田

建设质量缺陷保险业务，为当地高标准农田

建设保驾护航。在吉林和辽宁试点开展“黑

土地综合保护责任险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华保险依托现有科技

实力，持续推动土地信息的精准化应用，发挥

保险精准服务职能，把基本农田保护机制与

保险业务创新紧密衔接，融合卫星影像数据、

行政区划数据、耕地地块数据、土地确权数据

和农户历年承保数据等形成承保标的库，精

准解决作物承保面积的真实性问题，为落实

“长牙齿”的耕地保护硬措施提供相应的数据

支撑和服务。

此外，中华保险顺应国家数字乡村战略

和智慧农业发展的趋势，不断提升信息化、数

据化和自主化水平，打造了“数字中华”的农

险品牌。种植险遥感落图撞库准确率高达

95%，承保地块覆盖率有效提升。

高兴华表示，中华保险将继续开发“三

农”系列科创类保险产品，创新大型农机首台

（套）/新材料保险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及智慧

农业保险，逐步建立农业机械、设施和社会化

服务的保险机制，充分发挥保险业社会稳定

器、风险减震器、经济助推器的功能，为农业

发展和农民增收提供坚实保障。

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动能足
本报记者 于 泳

保险业具有经济“减震器”和社会“稳定器”

功能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

若干意见》提出，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

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，是社会文明水平、经济发

达程度、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。

我国保险业历经 40 余年发展，特别是党的

十八大以来，市场主体不断丰富，市场规模显著

扩容，发展水平持续提升，保险业从规模扩张转

向质量提升，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。截至 2022 年

一季度末，保险公司总资产 25.7 万亿元，较年初增

长 3.2%。其中，产险公司总资产 2.6 万亿元，较年

初增长 4.7%；人身险公司总资产 22 万亿元，较年

初增长 3%；再保险公司总资产 6352 亿元，较年初

增长 4.9%。

今 年 3 月 份 ，中 国 银 保 监 会 主 席 郭 树 清 在

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去

年全年保险业赔付同比增长 14.1%。为河南、山

西暴雨灾后重建提供赔付资金约 116 亿元，新冠

疫苗保险为超 28 亿剂次接种提供了风险保障。

保障水平明显提升

随着保险业资产的稳步增长，保险行业回归

保障本源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。

保险行业积极参与医疗、养老等多层次社会

保障体系建设，大病保险已覆盖 12.2 亿人。保险

行业参与企业年金发展，推出税优健康险、税延

养老险等试点。保险资金发挥长期投资优势，积

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京

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建设。农业

保险扩面、增品、提标持续推进，2020 年我国实现

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815 亿元，已经成为全球农业

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。

近年来，银保监会先后制定完善了重疾险、

意外险、互联网人身保险等领域监管制度。2021

年 6 月份，6 家大型保险公司在浙江省和重庆市两

地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。今年 3 月 1 日起，

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区域扩大到全国范围，在

原有 6 家试点保险公司基础上，允许养老保险公

司参与试点。截至今年 4 月末，专属商业养老保

险承保保单合计 12 万件，累计保费近 9 亿元。其

中，快递员、网约车司机等新产业、新业态从业人

员超过 1.5 万人。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，目前具

有养老属性的商业保险已为人民群众积累了超

过 4 万亿元的长期养老资金。一些经营医疗健康

险的保险公司，在重大疾病种类、致病机理、药物

疫苗、并发症及护理等方面的探索卓有成效，逐

渐成为这方面的引领者和先行人。

今年 5 月份，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

司公布的 2022 年一季度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调

查结果显示：一季度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72.1，

较 2021 年四季度上升 3.5，处于信心较强区间。

行业环境信心连续两个季度上升，表明消费者对

行业发展的预期逐步改善。行业发展信心升幅

相对较大，表明消费者对行业稳健发展给予了更

积极的期望。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建议行业主体

积极响应消费者这一期望，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

的风险保障服务，持续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。

改革创新力度加大

除了人身险领域的改革发展，财产险领域的

改革创新力度也在持续加大。

2020 年 9 月份，银保监会推动实施车险综合

改革。改革实施以来，“降价、增保、提质”的阶段

性改革目标基本实现，市场乱象得到规范，消费

者普遍获益，获得感显著提高。据测算，改革以

来累计为车险消费者减少支出超过 2000 亿元。

同时，商业车险平均无赔款优待系数（NCD 系数）

由改革前的 0.789 下降至 0.753，众多驾驶习惯好、

出 险 频 率 低 的 低 风 险 车 主 享 受 到 更 多 保 费 优

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以惠民利民为改革目标，交

强险责任限额从 12.2 万元提高到 20 万元，比改革

前提升 64%。费率浮动系数浮动上限保持不变，

浮动下限由-30%扩大到-50%，未发生赔付消费

者的费率优惠幅度明显加大。这一改革举措降

低了消费者保费支出，明显提升了保障程度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，保险业充分发挥保

险保障机制作用，适当延长受疫情影响地区交强

险和商业车险保单期限，将意外险、健康险等产

品保险责任范围扩展至新冠肺炎，适当降低受疫

情影响严重区域、行业和企业工程履约保证险等

保险费率，保险业疫情专属保险理赔金额达 4.9

亿元。

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，我国保险业扩大

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，全球影响逐步扩大。

截至 2021 年底，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 66 家

外资保险机构，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超过

2 万亿元。

2020 年 6 月份，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友邦保险

上海分公司改建为独资人身保险公司，改建后的

公司名称为“友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”，成为中国

内地首家外资独资人寿保险公司。2021 年 11 月

份，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宣布，已收到银

保监会上海监管局批复文件，批准中信信托有限

责任公司将其所持有的中德安联人寿 49%的股权

转让给安联（中国）保险控股有限公司。转让后，

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持有中德安联人寿 100%的股

权，中德安联人寿成为中国首家合资转外资独资

的人寿保险公司。

2021 年底，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明确

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》印发，

进一步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，放

宽外资保险中介机构准入条件。新的监管要求

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准入限制，不再要

求股东经营年限、总资产等条件。外资保险中介

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降低，允许外国保险集团

公司、境内外资保险集团公司投资设立的保险中

介机构经营相关保险中介业务。

风险抵御能力增强

保险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，如何守住防风险

底线，是全行业需要关注的问题。近年来，保险

行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，风险抵御能力不断增

强。保险业资本补充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，通

过增资扩股、发行次级债和资本补充债充实资

本，风险问题处置稳妥推进。

2021 年 6 月至 11 月，银保监会对 43 家保险公

司 开 展 了 偿 付 能 力 风 险 管 理 能 力 监 管 评 估

（SARMRA 评估）。SARMRA 评估是中国风险导

向的偿付能力体系第二支柱的重要内容，也是第

一支柱计算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必备要素。根据

监管规则，银保监会每年对部分保险公司开展

SARMRA 评估工作，3 年实现全覆盖。

2021 年 SARMRA 评估结果显示，保险公司

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，风险管理架构和制度体

系逐步健全，风险管理能力得到有效提升。从平

均得分情况看，43 家保险公司的平均分为 74.03

分，较上期评估提高 2.11 分。从得分分布情况看，

80 分以上的公司有 5 家，70 分到 80 分的公司有 29

家，合计占比接近 80%。

2021 年底，银保监会发布《保险公司偿付能

力监管规则（Ⅱ）》。保险业自编报 2022 年第一季

度偿付能力季度报告起全面实施“规则Ⅱ”，分别

从定量、定性、市场约束 3 个方面对保险公司偿付

能 力 进 行 监 管 ，确 立 了 中 国 特 色 的 监 管 制 度

体系。

截至 2021 年底，纳入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审

议的 179 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

232.1%，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19.7%。财

产险公司、人身险公司、再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

偿 付 能 力 充 足 率 分 别 为 283.7% 、222.5% 和

311.2%。91 家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被评为 A

类，75 家被评为 B 类，8 家被评为 C 类，4 家被评为

D 类。这意味着保险业运行总体平稳，偿付能力

充足率保持在合理区间，风险总体可控。

多位业内人士表示，从长远来看，做好风险

防控是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和基石，保险

业需要进一步提升风险意识，将强化风险防控

作为重要任务来抓，才能促进行业高质量

发展。

本版编辑 于 浩 闫伟奇 美 编 夏 祎

平安产险东莞分公司查勘员为车险客户提供现场

服务。 （资料图片）

浙江桐乡市大麻镇的稻田里，工作人员为代管的农

田除草，这是“田保姆”社会化服务的项目之一。“田保姆”

服务覆盖代管代种、政策补贴、农技指导、检测诊断、金融

保险、测土施肥等环节。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

青鸟颐居（晋江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

人员在福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照料参保长

护险的老人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


